2015年9月拟申请答辩研究生学位论文检测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现将2015年9月拟申请答辩研究生学位论文检测具体要求通知如下：

一、检测对象

检测对象为我校2015年9月拟申请硕士、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学位论文未参加检测的研究生，不能进行答辩。

二、提交论文电子版要求

拟检测学位论文均需提交电子版，要求为：学位论文word文档(或PDF文档)电子版全文（除去独创性声明、致谢、附录），命名方式为："作者姓名_学号_学院.doc“，如“张三_20060215_文学院.doc”， 命名方式必须正确，否则不予检测。
检测时间

1、论文送审前常规检测时间：9月25日前提交论文电子版到学院教学秘书处审核后上报学位办进行检测。

请各学院研究生教学秘书在检测规定的截止时间前收齐论文电子版（同时收取与论文电子版一致的论文纸质版，存放各学院备查，且导师须在纸质版上签字同意检测方可），同时填写由主管研究生工作院长签字、加盖学院印章的“学位论文检测登记表（见附件）”，于9月25日前将审核合格的研究生学位论文电子版及《学位论文检测登记表》纸质版、电子版报研究生院学位办。

学位办检测后将检测报告及《检测结果认定表》反馈给学院，学院请导师写出鉴定意见，并经学院分学位委员会审核认定后于9月30日前上报《检测结果认定表》纸质版电子版到研究生院学位办。

2、答辩后随机抽检时间：答辩后，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开会前（12月初），校学位办根据掌握情况对通过答辩拟申请学位者的论文随机进行抽检。

四、检测结果处理

（一）送审前常规检测结果处理
1.经常规检测并认定的论文总文字复制比大于35%的学位论文作者给予推迟一年答辩的处理，如一年后学校再次检测发现论文仍有抄袭现象者，取消其学位申请资格。
2.经常规检测并认定的论文总文字复制比小于35%但经认定去除引用文献复制比大于10%的学位论文视为未通过检测，对作者进行通报批评，同时责令作者对论文进行修改，推迟至下学期及以后方能申请答辩。
3.经常规检测并认定的论文总文字复制比小于35%且经认定去除引用文献复制比小于10%的学位论文，作者应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对论文不规范处修改后申请答辩，问题严重的，指导教师有权责令作者修改论文，推迟答辩。
（二）答辩后随机抽检结果处理

学位论文答辩后，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授位决议前，学校随机抽检并认定去除引用文献复制比仍大于5%的作者，其答辩无效，须一年后重新进行学位论文答辩。如一年后学校再次检测发现论文仍有抄袭现象者，取消其学位申请资格。

     根据《四川师范大学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校字 〔2013〕 90号）规定，在学位论文评审和答辩前，指导教师因个人原因未能履行对学生进行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教育、对学生论文撰写与修改进行指导、对学生拟申请检测、评审、答辩的学位论文文字复制比情况进行认定而导致学生的学位论文被认定为存在作假行为的，视情节轻重，给予通报批评、停止当年或次年的招生资格、取消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处理。情节特别严重的，学校人事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给予降低聘用岗位等级直至给予开除处分或者解除聘任合同等处分。在学位论文答辩后，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授位决议前，学生的论文被学校随机抽检并认定去除引用文献复制比仍大于5%，而指导教师未能履行督促学生修改并进行质量审查把关的，给予停止当年或次年的招生资格或取消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处理。

请研究生导师履行职责，认真负责的对学生申请检测的学位论文文字复制比情况进行认定，督促学生修改并进行质量审查把关。

附件：《四川师范大学学位论文检测登记表》
        四川师范大学学位办公室

    2015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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